
陈述申辩意见书 

 

针对上杭县市场监管局拟予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事由，陈述申辩如下： 

一、久大蓬莱福州分公司依法成立 

四川久大蓬莱有限公司是国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持有食盐定点生产企

业证书和食盐批发许可证（今年使用新的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按照国

务院《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第（六）项“改革食盐生产批发区域限制”和《工

信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2016〕211号）第 1条第 2项“通过自建分公司

进行食盐销售业务，自建的分公司不得委托没有食盐批发许可资质的单位、

个人开展经营活动”的规定，依据《公司法》规定，2017年 3月 21日登记

成立福州分公司，在福建省开展批发销售本公司食盐业务。 

（一）按盐改规定在福建批发食盐。根据《工信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

革办公厅关于做好改革过渡期间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食盐流通销售领域

和食盐批发企业开展跨区经营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函〔2016〕

585号），主动将企业主要信息告知福建省盐业主管部门，已经福建省经信委

公示，在福建省范围开展跨省批发销售食盐业务。 

（二）福州分公司在有照有证下经营。有证指久大蓬莱公司食盐定点生

产企业证书和食盐批发许可证，有照是持有经营范围为食盐销售的营业执照

以及福州分公司营业执照。久大蓬莱公司依据公司法设立福州分公司作为分

支机构，在久大蓬莱公司批发许可证规定批发范围、福州分公司登记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内，在上杭开展食盐批发业务，是在已经依法依规办理工商营业



执照和食盐批发许可证，在跨区经营持证告知、食盐经营销售活动方式、员

工仓库运输要素等方面，均符合盐过渡期间的部委 585、211、604号《通知》

相关规定，构成有照有证的合规经营，并不违反《无证照经营查处办法》。 

二、久大蓬莱福州分公司依法经营 

（一）福州分公司按规在上杭开展业务。久大蓬莱公司在盐改过渡期间，

在福建新销区促销采取按地区分派推销人员策略，直接与客户接触广为推销

井字牌食盐。一是福州分公司派出自己员工到上杭拓展业务，招聘员工签订

有劳动合同且领取工资，并由公司购买社保，二是福州分公司通过合同租赁

仓库、运输工具后，由业务员直接上门促销推介，销售配送食盐，并向终端

客户提供久大蓬莱公司经营食盐批发资质证书供其查验记录。 

（二）在上杭县监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福州分公司 2018年 9月初安

排业务员郑建军在当地政务中心办理久大蓬莱公司分支机构在上杭销售食

盐的营业执照，在被告知销售配送是食盐不能办证的情况下，根据《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盐业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经体〔2017〕604号）第 3条第 3项规定，到上杭县食品药品监管

局食品科提供了分公司资质资料及在上杭物流配送出联系方式，并咨询合法

销售食盐事项，遂根据其具体要求开具出书面申请书、授权书挂靠当地有资

质的百佳园贸易公司联网福建省食品追溯平台，食品安全科口头通过开展食

盐配送业务备案材料。此外，执法调查有关说明也是在执法人员指导下写成。 

（三）配送食盐按配送单载明量价收款。业务员按照公司的优惠促销政

策向终端用户配送井字牌食盐 10吨 2.9万元毛利 1.45万元，出据符合规定

的配送单，收取货款后出据收款收据，货款业务员上交福州分公司 1.5万元



和按分公司安排开支租赁设施、运输、人工等费用后为负数，有关食盐产品

配送单、收款收据均加盖久大蓬莱福州分公司专用单，需要发票的将另行按

规定开具提供，销售款由业务员上交回笼于分公司和开支于租赁、运输费用。

通过福州分公司业务员配送销售票据向现金流向和挂靠单位会计核算，既证

明本公司福州分公司业务员开展推销食盐销售行为，也证明了按照行政要求

追溯形式的挂靠单位百佳园贸易公司申请书、授权书有名无实，没有批发销

售食盐的行为。 

三、上杭市场监管局执法违法不公 

（一）久大蓬莱公司在上杭县销售地备货 53吨合规。2018年 11月 23

日，上杭市场监管局其执法大队错误地以福州分公司挂靠追溯平台单位百佳

园公司“涉嫌非法从事食盐批发经营业务”为由，依据食盐专营办法第 23

条第 3项查封扣押久大蓬莱公司在上杭县库存食盐 43吨价值（出厂完全成

本+运费=1450）约 6.3万元，该项产品久大蓬莱公司发往上杭县的销售地备

货，符合部委工信厅联消费〔2016〕211号通知第 4条“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可以运输食盐到销售地备货”的规定。执法大队到 12月 29日又延期至 2019

年 1月 21日，移送公安机关退回后于 2019年 3月 4日，继续错误地以久大

蓬莱公司涉嫌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盐经营活动（上杭配送点无食品经

营许可证从事食盐销售）为由，决定扣押至 4月 2日，4月 3日又作出延长

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延长至 5月 2日。4月 30日决定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将

该批食盐退还。到 5月 14日，在我公司食盐遭遇长达 5个多月持续违法查

封、扣押后，上杭县市场监管局退还食盐并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以“未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拟予处罚，实属错上加错。 



（二）久大蓬莱公司上杭配送批发是推销业务员方式。听证告知书本公

司福州分公司在上杭县设立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配送点，从事食盐经

营活动与客观经营事实不符，广告牌有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配送点的

外观形式，不代表分支机构批发销售食盐的经营事实成立。 

1、上杭业务员推销无经营核算。本公司在上杭县申请设置分支机构登

记未果，无法在上杭县有分支机构独立经营食盐并单独核算，谈不上后续办

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问题。本公司福州分公司业务员在上杭开展井字牌食盐

推销业务，出示本公司食盐批发许可证推销，以本公司资质并受分公司安排

开展推销食盐业务，业务员用工条件符合部委 604号通知规定，涉及追溯挂

靠单位已经有商业票据和会计核算关联证明虚无，构成本公司未委托没有资

质的单位、个人开展批发经营的事实，故跨区在上杭经营符合部委 211号通

知的通过分公司进行食盐销售业务规定。 

2、上杭推销业务由分公司核算。由于没有取得营业执照，本公司在上

杭开展业务采取福州分公司直接销售的形式，具体采取推销业务员开展拓展

市场井字牌食盐的营销，分支机构是福州分公司，上杭县业务员跑销售干配

送，有关会计核算、纳税等事项由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福州分

公司进行。当然，由于扣盐问题有关会计核算至今无法顺利完成。所以，听

证告知书载明的本局认为“你单位及福建分公司在上杭县临城镇北环西路

207号设立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上杭配送点，是你单位及福建分公司

为实现在上杭县范围内销售食盐而设立的储存、销售的经营网点，属于分支

机构”，确是逻辑关联前提为假，构成主观想象的无证推理，显为错误。 

（三）跨区经营批发食盐须食品经营许可无统一规定。至 2018年底，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的前身食盐批发许可证，迄今为止，食盐批发许可证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效，均符合《食品安全法》的前述要求。目前，批发食

盐是否必要食品经营许可证，仅有个别省监管部门要求，全国尚无统一规定。 

1、目前在行业是食盐生产批发两证。食盐生产实施《食品安全法》第

67条第 8项，需要在食盐小包装上标识生产许可证编号，目前标识有食盐定

点生产企业证书编号及或定点批发企业证书编号。零售商、食品加工单位客

户按照食品安全法第 53条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食盐批发企业持食盐批发

许可证一证多点跨区经营，提供食盐批发许可证书供各地食盐进货商查验，

暂未用食品经营许可证。福州分公司上杭业务员，对终端客户推销井字牌食

盐时均提供有营业执照、食盐批发许可证复印件供查验，符合食品安全法规

定。为此，提请上杭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提供对零售商调查询问笔录质证，

久大蓬莱公司福州分公司业务员是否提供客户食盐批发许可证查验？ 

2、盐改后批发食盐需证时事先告知。自 2017年起开展跨区经营食盐批

发改革以来，出现一些省级盐业主管部门在接收食盐批发企业主要信息告知

备案时，要求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亦并无不当，但是事先告知而后行。四川

省范围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食盐生产、批发没有强制实行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制度，而跨区经营企业但凡得到所在地告知须食品经营许可证方能开展

食盐批发销售的，均按销售地监管部门要求办理。久大蓬莱盐化公司福州分

公司也是从本案联想批发食盐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信息后，于 2019年 3

月申办了食品经营许可证。关联问题：一是久大蓬莱盐化公司在向福建省经

信委提交告知企业主要信息材料时，福建省经信委并未被要求提供。二是久

大蓬莱福州分公司在上杭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科咨询有关配送销售条件时，



也没有被告知需要食品经营许可证。三是本案涉及上杭县的具体原因，是登

记机关虽因故暂不能受理久大蓬莱公司涉及跨区域设置分支机构批发食盐

经营的前置营业执照申请，但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科咨询指导福建分公司在

上杭开展配送销售备案资料口头通过，而事后对后置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查

处，实属行政机关监管的“放管服”方面没有事先、事中告知的问题了。 

3、食盐产销待施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涉及国家统一规范经营食盐需要

食品许可证的信息，是今年 4月 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食

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该

稿第七条规定“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第 19条规

定“食盐经营者（包含食盐定点批发企业、食盐零售单位）应当依法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正处于已在司法部网站公布征求意见后修订、准备审定发布

阶段，本公司也准备申领该证和修改包装标识，目前执行该办法还为时超前。 

综上，杭市监执听告〔2019〕5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无视食盐批发

许可证跨区经营的效力与合规经营核算票据，以罚为纲调查、混淆商业事实，

错误适用法律法规认定本公司构成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无照经营行为和未

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行为，进而滥用职权拟予没收本公司销售地备货并罚款

254 余万元处罚。为此，请求撤消本案，终止拟予处罚的行为。 

此致 

上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久大蓬莱有限公司代理人： 

2019年 6月 28日 


